关于开展2022年收费检查工作的通知
 
各学院、各部门：
根据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教育厅 《关于印发省属学校收费行为自查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云市监办函〔2022〕4号）的要求，财务处将对我校各学院、各部门开展收费行为检查工作。
一、检查范围及时限
（一）自查时限：2020年秋季学期开学以来发生的收费行为。
（二）自查范围：国家教育收费、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项目。  
二、自查内容及报告方式
请对照附件《关于印发省属学校收费行为自查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云市监办函〔2022〕4号）中所列条款，逐项梳理自查，并形成书面报告。
三、检查要求
（一）各学院、各部门必须认真组织开展本次收费检查工作，对自查发现的问题要列出整改清单，落实整改责任，尽快整改到位。
（二）请各学院、各部门于在2022年3月30日前完成本次收费自查自纠工作，并将自查自纠及整改情况报告报送财务处，联系人：唐睿婍，电话：0871-63862181。（纸质报告须加盖部门公章，电子版钉钉发送给唐睿婍老师）
       
附件：《关于印发省属学校收费行为自查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云市监办函〔2022〕4号）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财务处  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3月23日

